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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香港康復計劃方案」(RPP) 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 (ICF) 

  

本組織是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就業關注組，本組織除了關注殘疾人士就業，也

關注殘疾人士各種問題，包括政府殘疾政策及殘疾人士施政政策！ 

 

我們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最關注以下的政策，這些政策影響我們殘疾人士及長

期病患者一生，包括：影響我們生活、交通、學習、醫療、居住、出入境、社會

福利等多方面的問題！最重要影響家中的家人及照顧者身心問題！也會嚴重影

響家庭開支問題！ 

 

所以本組織希望勞福局及理工大學 RPP 團隊能夠討論本組織對「香港康復計劃

方案」以下各種問題，包括：殘疾就業、殘疾人士交通、傷殘津貼、醫療藥物及

殘疾人士稅務惠優等政策！ 

 

另一方面，本組織希望能夠加入「香港康復計劃方案」的核心小組，勞福局及理

工大學 RPP 團隊一齊去幫助香港解決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各種問題。 

 

殘疾定義： 

1. 殘疾定義（殘疾定義一定要加入一大班看不見的傷殘人士，即是我們長期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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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者入去，目的希望政府日後政策及施政都要考慮這班長期病患者來做。） 

2. 政府政策（殘就是等於（傷殘），疾就是等於（長期病患者），這兩種都是殘疾！

一種是看得到殘疾，一種看不到殘疾！但政府好少資源及福利給予長期病患者！

解決他們生活及醫療藥物問題等！） 

  

就業問題： 

1. 殘疾就業（私人公司聘用、政府聘用、大財團聘用及機構聘請用，要聘用 5% 

以上才能解決殘疾人士就業問題。） 

2. 配額制（應該要立法制定配額制。）  

3. 勞工處展能就業科（就業顧問不足、就業顧問培訓不足、他們應該關注及了解

殘疾求職者須要，也應加設兩個專門爲高學歷及高技能的殘疾求職者的就業顧

問。）  

4. 勞工處展能就業科職能（除了找清潔工、保安工及派傳單等低學歷及低技術

工作，也應該要照顧高學歷及高技能的殘疾求職者的工作須要，例如：要找會計

師、大學講師、建築師、精算師及設計師工作。） 

5. 就業展才能計劃（應該多方面去改善這個計劃，包括：聘用期長短問題、公司

員工的指導員各種問題？津貼多少問題？制度問題？）  

6. 庇護工場學員定義（庇護工場學員是否訓練身份，還是工人身份？）  

7. 庇護工場工資（每日工資只得 26.5 元！工資是否好低？工資是否可以用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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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到一日 3 餐來食？可否用來搭車返庇護工場？連最低工資都不如！）  

8. 庇護工場收費問題及制度問題（現在庇護工場要收殘疾學員的飯費！但食物

質素及味道完全欠佳！收飯費是否完全合理？庇護工場也收有其他的雜費，是否

恰當？）  

9. 庇護工場出製成品出路（現時庇護工場殘疾學員親手做了製成品，包括：手工

藝、食物及其他製成品，這些東西出路狹窄！應該多方面宣傳加設地舖！另一方

面，賣出了學員的手工藝及食物及其他製成品，庇護工場應該分一些金錢給學員

以作獎勵。）  

10. 社會企業做法（現在社會企業做法是要康復機構來營運！可否放鬆比有心中

小型企業及大團體去營運社會企業，使更多殘疾人士有工作做。）  

11. 社會企業開設地點（政府及領展應該用更加平租金及一些人流比較旺的地方

來開設社會企業！不要張社會企業開設在垃圾房及人流稀少地方，社會企業如何

有生意，最後要關門大吉！令更多殘疾人士失業！）  

12. 社會企業宣傳（社會企業宣傳力不足！有好多香港市民都不知道有社會企業

存在！政府應該加強宣傳，也要利用科技來宣傳社會企業比市民大眾知道社會企

業地點及做什麼生意。）  

13. 政府聘用殘疾人士就業（現在政府聘用殘疾人士不足 2%，但政府張做到老， 

做到有工傷的正常公務員變成為殘疾公務員！就是這樣變成了請夠 2%的公務

員！ 事實上是沒有的！政府應該帶頭聘用 5%殘疾人士做公務員。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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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政府聘用時考試制度（現時政府考試制度門檻極高，令好多殘疾人士在考試

制度下不合格無法做到公務員，政府應該放寬殘疾人士考試制度令更多殘疾人可

以入政府做公務員。另一方面，也要有足夠設施不同的殘疾人士去考政府不同部

門的考試，例如：聽障人士去考試應該提供手語翻譯員等。）  

15. 政府聘用殘疾人士要有劃一制度（現時殘疾人士填了政府 GF340，要比政

府知道你殘疾人士！但是我們填了自己是殘疾人士，在不同部門去考試成為公務

員或合約員工，由於政府制度不統一！有好多政府部門各自各做法！我們填了

GF340 政府申請表格！最終出來是沒有幫助我們殘疾人士去面試及去考試！這

樣是歧視我們！還是當 GF340 政府申請表格是廢物？）  

16. 政府聘用已合約或短期合來聘用（現時政府聘用都已短期合約及合約員工！ 

由於好多政府公務員長工職位門檻太高，連殘疾大學只可做一些政府合約及短期 

合約工作！但政府合約及短期合約工作對殘疾人士沒有任何保障，也不能夠進升！ 

只好日日擔心自己份工幾時無得做！只會做成嚴重的精神病！如稅務局可以 3 

個月內抄一大班短期合約殘疾僱員，之後再請其他短期合約殘疾僱員！有一些部 

門用 1 年合約聘用了殘疾僱員！但這殘疾僱員好擔心每年續約一次情況！做了 

10 多年都是同一職位！他對自己見崗位十分熟悉，可是永遠都是 1 年合僱員！ 

政府應該改變這制度，張連續做滿了 4 年至 5 年以上 1 年合約的殘疾人士變

成長工公務員。）  

17. 政府聘了殘疾人士後問題（現時政府聘用了殘疾僱員！勞工處展就業科只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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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電話問下殘疾僱員在政府做成怎麼樣！殘疾僱員回答勞工處展就業在政府工

作上有問題！展能就業科只是聽取問題！但不會打電話比殘疾僱員做的部門上

司講有關問題！這樣好像電台講愛情信箱一樣！沒有任何實際方法解決殘疾僱

員在政府工作上問題！）  

18. 政府聘用殘疾僱員公務事務局不理我們（現時政府聘了殘疾僱員後，公務事

務局沒有一套統一制度指示各部門要幫助初入職殘疾僱員！其實應該要派一個

上司去教導初入職殘疾僱員半年以上，使他慢慢地去適應工作及人事關係問題！ 

另一方面，使殘疾僱員比心機在政府工作！否則這個殘疾僱員會離政府做隱蔽的

青年。）  

19. 殘疾人士申請技訊科技基金（現在有基金是比一些殘疾人士申請買電腦，但

是不是所有類別殘疾人士可以申請到基金買電腦、電腦軟件及手提電話等產品！ 

希望政府把所有可以申請電腦等合一做技訊科技基金，這基金可以比所有傷殘人

士去申請購買電腦、電腦軟件及手提電話等產品！另一方面，現時購買電腦基金

只可以限定金錢的電腦產品，買了後要等 5 年後才可以再申請買電腦產品，這

樣電腦及電腦軟件在這 5 年後變成十分落後，請問殘疾人士如何利用技訊科技

改善生活及提高工作效率？政府應該要改變 5 年後才能申請買電腦產品！ 

  

傷殘津貼問題：  

1. 傷殘津貼金額不足（現時傷津金額不足，也低於通賬！現在只有 1720 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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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加了 25 傷津！請問 25 元可以買到什麼醫療服務，連買一個飯盒都買不

到！現在下午買一個飯盒最平要 35 元！每次政府加傷津都低於過通賬！我們

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覺得最少要加到 2500 元至 2800 元才能應付現今的

通賬！每年加傷津應該同通賬掛勾！加足通賬否則我們生活不到！）  

2. 傷津不應該續約（其實我們有好多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都是永久傷殘，永

遠不能全愈，也不應該要我們去續約！這樣會我們可永遠喪失傷津！例子：智障

人士是不會過了幾年後不會智障！幾年後他還是智障！另一個例子：就是地中海

貧血病患者，他們每一個月輸血一次！也要每日打針同食藥！不會因過了十幾年

後就完全康復！由此可見，我們有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根本是不能夠康復變成

健全人士！只會病情越來越嚴重！我們點解要續約傷津！我們還是殘疾人士及

長 期病患者！傷津對我們很重要！  

3. 取傷津的嚴格問題（現時我們有好多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都取不到傷津，

另 一方面，也一些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要續約傷津，因而取不到傷津！因為

現時傷津的 4 大條例，影響醫生去判斷我們取傷津！因爲醫生只得 5 分鐘來

判定你是 否有傷津！是十分兒戲！由於現時傷津的 4 條例，是這樣寫的，1.懂

得與別人溝通！2.懂得自己去如廁！3.懂得起床及起立！4.懂得穿衣！這一些動

作有好多殘 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都能做得到！可是我們的殘疾及長期病是永久

不可能分割！ 影響長期病患者方面，例如：地中沒貧血、腎病、柏金遜症、血

友病等！我們其 實很須要傷津！這是我們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應得的福利！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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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傷津的掛勾其他福利（現時傷津掛勾了兩蚊交通優惠比合資格傷殘人士！如

取不到傷津的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，他就沒有兩蚊搭車優惠！但是他們還是殘

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！今年財政預算案提出殘疾人士有殘疾人士稅務優惠！原

本構思很好！但是要有合資格殘疾人士才可能得到殘疾人士稅務優惠！合資格

殘疾人士即是要取到傷津才是合資格！我們覺得將來政府施政一定要取到傷津

才能有其他的福利比我們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！試問現時的制度我們殘疾人

士及長期病患者如何取到傷津！沒有傷津我們就什麼福利都沒有！這樣我們殘

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生活得更辛苦！  

5. 綜援方面（現是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取不到傷津，我們只好取綜援解決生

活 問題及醫療藥物費用！否則我們生存不到！但現時綜援制度下，給予殘疾人

士的 金額是不足夠用，因為殘疾人士或長期病患者要都要搭車去睇醫生，也要

拿錢去 做一些醫療器材的維修及檢查！這一些都是我們殘疾人士及長期病要用

的費用！ 不能夠不用！但是綜援是沒有兩蚊搭車優惠，使我們每次用多錢才能

夠去睇醫生。另一方面，我們沒有多餘錢去參與殘疾組織活動！）  

 

其他津貼問題：  

1. 醫療卷問題（現時醫療卷只可以比 65 歲長者使用 2000 元的醫療卷！也可

以一年內儲存 4000 元！醫療卷可以用來睇醫生、睇牙醫、睇中醫、配眼鏡及做

物理治療等！但可惜我們殘疾人士爭取多年的殘疾人士醫療卷到現在都沒有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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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非我們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不用睇醫生？不用做物理治療？其實我們殘疾

人士及長期病患者正正是須要睇醫生！做物理治療！但是政府高官說：因沒有足

夠牙科醫生，也培訓不足牙科學生！而不肯比醫療卷給予我們，其實我們用醫療

卷不只一定要睇牙醫！我們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有好多種醫生要去睇！醫療

卷可以減輕我們睇醫生的壓力及去做物理治療的壓力！因為每次睇私家醫生都

要 400 元以上！我們負擔在醫療費用都十分昂貴！希望政府早日比醫療卷我

們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所用！）  

2. 實報實銷購買醫療藥物津貼（現在有好多長期病患者都取不到傷津！但也要

經常覆診，也要買沉重的醫療用品及藥物！這一些費用十分龐大開支！由於好多

長期病患者是好難找到長工做！只可以做一些兼職的工作！勞工處展能就業也

幫不到我們找到合適工作！在這情況下我們如何生活？希望政府能夠比實報實

銷購買醫療藥津貼我們！）  

3. 牙科服務（其實殘疾人士及長期患者真的好須要牙科服務！因為殘疾人士及 

長期病患者由於身體變異或缺乏一種身體物質！所以引致牙周病，之後就牙齒每 

一隻脫落！這樣我們殘疾人士如何進食？莫非每天都食豆腐！這樣是否有營養？ 

另一方面，有牙齒可以令人笑得開心!沒有牙齒，如何笑得燦爛？希望政府及關 

愛基金能夠比錢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可以睇牙醫及安裝假牙服務！ 

無障外的問題：  

1. 殘疾人士進入商場及街鋪（香港是個無障礙城市，所有商場及街鋪都能適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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輪椅人士進出，更希望政府有法例管制，規定所有商鋪都要有無障礙設施。因為

現時輪椅人士或其他殘疾人士如要在街邊鋪食飯！大多數都不能進入街鋪裡面

食 7 飯！如果要在街鋪食飯，店主好心開張枱比我們去食飯！但食環署或警方

可以控告阻街！希望有關部門開通處理！）  

2. 殘疾人士睇演唱會問題（現時殘疾人士睇演唱會，包括：紅館、伊館等康文署

場地！只有輪椅人士才可以買到輪椅位睇演唱會！這樣是不公石平！但是我們

其餘 7 大殘疾類別就不能買到輪流位睇演唱會！包括：肢體傷殘、智障、精神

病康復者、長期病患者等！舉例：有肢體殘障想去紅館睇偶像唱歌！但他不是輪

椅人士，他不能買到輪椅位去睇偶像！只好買一般飛入場睇偶像，他好不容易買

到紅館山頂位來睇偶像！他行路不方便如何可以上幾行樓梯到山頂位睇偶像，他

可能分分鐘從高處跌下來做成損傷！其實康文署可否比輪椅位後面的一行（即是

現在買演唱會中間價 480 元第一行），只要我們出示殘疾証就可以買到這一行！

這樣做法對殘疾人士睇演唱會是十分之安全！也是對所有殘疾人士公平！）  

院舍問題：  

1. 殘疾院舍及長者院舍住舍面積（其實現時殘疾院舍及長者院舍的面積都是 

4.7+4.7，十分擠迫！好像劏房這麼迫！入住院舍價錢十分之貴，最一般一個床

位要 6500 元以上，不包括其他雜費！我們殘疾人士如何入住院舍生活，就算

取了綜援都不能夠支付院舍費用，我們十分坎坷！也沒有錢參與殘疾組織活動，

連搭車錢找沒有！希望政府解決問題！也希望政府立法殘疾院舍及長者院舍的



 
10 

面積為 8+8）  

2. 殘疾院舍及長者院舍住舍職員問題（其實現時殘疾院舍及長者院舍的職員人

手不足！根本不能照顧我們殘疾人士及長者的須要，加上職員的訓練不足， 分

分鐘可以引致院友身體受傷及死亡！例如：派錯藥事件等，這種種顯示訓練不足

而出錯。我們院友都有尊嚴在院舍生活！這是最基本權利！政府應該處理！）  

3. 殘疾院舍及長者院舍亂收雜費（其實現時殘疾院舍及長者院舍都會收雜費， 

院舍雜費包括：冷氣費、尿片費及其他醫療費用等！這一些費用加在一起是十分

難負擔！政府是否有監管？）  

4. 社署監管不力（其實現時殘疾院舍及長者院舍社署的巡查不足，不會出現有

長者被人除去衣服等洗澡、派錯藥及亂費雜費等事情出現，希望社署做多一些巡

查及監管殘疾院舍及長者院舍！） 藥費問題： 藥物昂貴問題（現時有藥沒有錢

醫，都是發生在長期病患者及旱見病患者身上！ 由於新藥物版權好高，分分鐘

要幾萬完才買到來食！我們長期病患者及旱見病患者如何可以用高昂的錢來買

藥來食，只好等死！我們明明是有藥物可以醫療自己的病，可惜我們也賺取不到

錢，家人也無法承擔這沉重的醫藥費！我們每個月最少用幾萬來醫病，我們最多

可以自己付兩個月藥費就沒有開飯！希望政府同醫管局可以比一線藥物給予長

期病患者及旱見病患者，不用我們去比高昂價格買藥食！） 

 

殘疾人士稅務優惠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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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聘用殘疾人士應該有減利得稅（現時香港沒有聘用殘疾人士而

可以獲得退利得稅！為什麼香港政府不肯做？其實不論什麼

公司，不論中小企或大財團只要聘用一個殘疾人士就可以減利

得稅，如有公司聘用兩個殘疾人士就可以有減累進利得稅，越

聘用得多殘疾人士就可以減利得稅越多，目的是吸引中小企或

大財團聘用殘疾人士就業，這樣就可以解決大部分殘疾人士就

業，也可以比殘疾人士發展所長及肯定自己。） 

2. 殘疾人士僱員稅務優惠（現時殘疾僱員是沒有稅務優惠，最近

聽了財政預算案得知政府會有殘疾人士稅務優惠，但是這個優

惠是否等同我們的想法！我們想法是希望可以有殘疾人士稅

務優惠，即是我們可以減薪俸稅，最多 7 萬 5 元，這樣可以鼓

勵我們殘疾人士努力工作，也可以鼓勵我們殘疾人士不斷進修

向上爬！但是我們不喜歡殘疾人士稅務優惠掛勾傷津，令一定

努力工作殘疾人士由於沒有傷津而響受不到殘疾人士稅務優

惠，這樣極之不公平！） 

殘疾教育： 

1. 雅麗珊紅十字會學校（現時雅麗珊紅十字會學校地方擠迫，

有不少殘疾學同讀書，環境顯得黑暗，地方很少，操場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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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沒有，殘疾學同如何有地方活動？感覺好像坐牢一樣！

學校原本想擴建，但是地區居民反對學校擴建，怕影響景

觀！最終沒有擴建！但學校不擴建好容易發生外，學校設

施也不能符合殘疾學同須要！也影響殘疾學同專心上課

等！） 

2. 持續進修基金（現時持續進修基金每人有 2 萬元，可否給

予殘疾人士可以取多 1 萬元，目的是鼓勵殘疾人士不斷讀

書，增廣見識！可以比我們在工作上應用得到，也可以比

我們更容易找到工作做！） 

 

沒有殘疾証及沒有傷津政府如何幫助：  

1. 沒有殘疾証及沒有傷津的人（現在有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是沒有殘疾証及

沒有傷津，政府如何幫助這班人解決醫療及生活開支，這班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

間，現在除了綜援外根本沒有其他可以幫到我們！現今生活在香港物價高賬，怎

樣可以生存得到？希望政府改傷殘條例可以比這班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做到

合資格殘疾，從而得到殘疾証及傷津！）  

2. 組織存亡（由於政府沒有比殘疾証及沒有傷津給予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， 

這一些長期病患組織及殘疾組織是否要關門大吉？因為政府不成認這一些殘疾

及長期病患，政府應該不會比錢這組織營運服務，這樣會令更多殘疾人士及長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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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患者不能夠得到有關資訊、互相關心服務！我們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不希望

政府殺殘疾及長期病患組織，應該要比錢這組織不斷營運服務！ 這樣才是對我

們的關愛政府！）  

 

以上是我們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心聲，也希望政府改善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生

活及醫療等問題，能夠做到社會平等共容！達到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！ 

  

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就業關注組主席 

ANDY CHIU HO LAM  

18/4/20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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